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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法的制度演进 

张铁薇

    

    在法律社会学家看来，法是相对的、动态的。侵权法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其具体制度的演变首先是

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政策、道德观念、法治观念、价值取向变化的结果。任何侵权制度的研究都不能只偏

重于制度本身的建构和运行(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却忽略了制度得以生成、运行和发展变化的社会根

基。 

    诚如德国法学家昂格尔所言：“损害赔偿法，在特别程度上，乃是某一特定文化时代中，伦理信念、

社会生活与经济关系的产品和沉淀物。” 

    侵权行为法最早可源溯至古代社会的复仇制度，历经早期的侵权行为法、近代侵权行为法，及至演变

为当代这种范式的侵权行为法，从其由最初的结果责任，发展为过错责任，直至严格责任作为侵权法中的

新成员加入进来，其间反映的是社会对侵权法规则由损害的转移到风险的分配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经过

专门建构的法律规则完全是社会生活的体认和言说。 

    在人类的智识尚未脱离蒙昧状态的初民社会状态，家庭是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保障，受到

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制约，早期的侵权行为法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当时社会的因素，基于社会结构的群

体化、损害的简单化和典型化，盛行的是共同责任和加害责任，氏族必须集体对其家族成员所引起的任何

损害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侵权法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公法色彩，即侵权责任常常与刑事责任联

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并没有太清楚的界分，反映出极强的惩罚性。后来，由习惯法形成了加害人向受害人

支付“赎罪金”制度，虽仍然保留加害责任的特征，但却具有了对受害人补偿的功能，可见其中的法律智

识和观念向前进化了一大步。 

    在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侵权法也经历着向近代民法特性的演变，侵权法的主观

过错概念、原则及其他理论均为适应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而确立。 

    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尚处于传统的市民社会时期，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影响社会发展的经

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实力尚不够强大，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损

害绝大多数是出于过失，无过失而致人损害的现象还不足以产生社会问题。同时，限于当时科技能力及条

件，发生一般损害的主观过失的证明并不具有相当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市民社会的自由经济模式，使得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均具有同样的自由空

间，互换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相互致害的可能性也大致相当，基于这样的现实，主观责任具有了正当性和合

理性。 

    随着人类进入到近代工业化社会，侵权行为法在时代的推力之下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

侵权行为法始终面临着损害事故问题。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业的发展处于幼年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社会目标，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急需法律承担起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的机制，即

“建立一套鼓励人们为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而去冒险的责任制度”。通行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侵权法原

则是为增加新兴工业财富的积累而创制的，反映到具体制度中即要求取消无限的责任风险来鼓励人们为提

高生产率而去冒险。对待事故的态度以及对待雇主对雇员在工作期间遭受的事故损害的态度，总体目标是

出于促成经济增长的考虑。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侵权法基于保护被告利益的公共政策的考虑而对被告所承

担的法律责任作出各种限制，借以防止被告承担过重的侵权责任。《阿奎利亚法》中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

成了为企业主和雇主开脱责任的有力工具，“无过错即无责任”成为侵权法领域的至理名言。过错责任原



则在17、18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被《法国民法典》所确认，后又为德国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以

及日本、英、美等国家纷纷效仿，成为了近代侵权行为法的根基。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及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给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无尽源泉的同时，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却在日趋严重，交通事故、环境

污染、产品责任等新型事故频繁发生，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这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面

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事故的急剧

增加，给人类带来了无法规避的潜在风险。在此种两难境遇面前，社会必须将其衡量的结果反映于法律之

中。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大公司越来越多，法人制度越来越发达，并且随着公司经

济实力的强大，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劳动者及消费者等弱势群体，近代民法得以确立的根基———主

体的平等性与互换性渐进丧失。这些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使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演变。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传统侵权法将社会发展的代价———事故和危险所导致的损害强加

给受害人是否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因此，对传统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加强就成为大势所趋。 

    侵权法的变革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个人责任的突破，一是对主观责任的修正。推定过错、推定

因果关系、严格责任等责任原则成为了侵权法中的新成员，共同侵权制度也基于受害人充分救济和受害人

优越地位的法律政策而不断放宽其构成要件，以达致连带责任的扩张适用。但在侵权法做出上述努力的同

时，为缓解企业因承担侵权责任而承受的巨大财政压力，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实现损失分配的社

会化手段在现代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了侵权法的高级伙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生活深层次的变迁。 

    早在上个世纪，民法学界就已经针对社会学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论断做出了危险责任的回应，并

认识到风险将代替财富成为分配的主要问题。因此，如何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同时，改变侵权行

为法补偿功能不彰的当代形象，使得已经物质化的风险和可能造成损害的风险得到合理的分担和分配(分
散)，业已成为当代侵权行为法所面临的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正如有学者所言，侵权法的存在以及产生危机的一个评判的尺子就在于“社会契合度”，侵权法的救

济机制也好，损害的分担与分散也罢，制度设计的标准就在于一个逐渐开放的侵权法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或

者说我们居住的社会是否契合。追问社会变迁的各种因素对侵权行为法具体制度的影响，是法律因应性的

现实要求。侵权行为法作为民法的具体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管窥民法“社会契合度”的一面多棱

镜，其所折射出的社会生活的不同需要和利益衡量的结果终将需要通过制度性或体制化得以舒展。 

    本文原载《法制日报》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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